
申請娩假、流產假、陪產檢及陪產假、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

及二日以上之病假或因安胎事由申請二日以上其他假別之假，

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。 

 

 

https://www.mol.gov.tw/1607/28162/28166/28284/28292/33616/

